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2006）

财会[2006]3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存货的确认、计量和相关信息的披露，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制定本准则。 
　　第二条 下列各项适用其他相关会计准则： 
　　（一）消耗性生物资产，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5号——生物资产》。 
　　（二）通过建造合同归集的存货成本，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15号——建造合同》。 
　　第二章 确认 
　　第三条 存货，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的产成品或商品、处在生产过程中的在产品、在生产过程或提供劳务过程中耗用的材料和物料等。 
　　第四条 存货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才能予以确认： 
　　（一）与该存货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二）该存货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第三章 计量 

　　第五条 存货应当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量。存货成本包括采购成本、加工成本和其他成本。 
　　第六条 存货的采购成本，包括购买价款、相关税费、运输费、装卸费、保险费以及其他可归属于存货采购成本的费用。 
　　第七条 存货的加工成本，包括直接人工以及按照一定方法分配的制造费用。 
　　制造费用，是指企业为生产产品和提供劳务而发生的各项间接费用。企业应当根据制造费用的性质，合理地选择制造费用分配方法。 
　　在同一生产过程中，同时生产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产品，并且每种产品的加工成本不能直接区分的，其加工成本应当按照合理的方法在各种产品之间进行分配。 
　　第八条 存货的其他成本，是指除采购成本、加工成本以外的，使存货达到目前场所和状态所发生的其他支出。 
　　第九条 下列费用应当在发生时确认为当期损益，不计入存货成本： 
　（一）非正常消耗的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 
　（二）仓储费用（不包括在生产过程中为达到下一个生产阶段所必需的费用）。 
　（三）不能归属于使存货达到目前场所和状态的其他支出。 
　　第十条 应计入存货成本的借款费用，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7号——借款费用》处理。 
　　第十一条 投资者投入存货的成本，应当按照投资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价值确定，但合同或协议约定价值不公允的除外。 
　　第十二条 收获时农产品的成本、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债务重组和企业合并取得的存货的成本，应当分别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5号——生物资产》、《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确定。 
　　第十三条 企业提供劳务的，所发生的从事劳务提供人员的直接人工和其他直接费用以及可归属的间接费用，计入存货成本。 
　　第十四条 企业应当采用先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或者个别计价法确定发出存货的实际成本。 
　　对于性质和用途相似的存货，应当采用相同的成本计算方法确定发出存货的成本。 
　　对于不能替代使用的存货、为特定项目专门购入或制造的存货以及提供劳务的成本，通常采用个别计价法确定发出存货的成本。 
　　对于已售存货，应当将其成本结转为当期损益，相应的存货跌价准备也应当予以结转。 
　　第十五条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应当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 
　　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应当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 
　　可变现净值，是指在日常活动中，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 
　　第十六条 企业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应当以取得的确凿证据为基础，并且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等因素。 
　　为生产而持有的材料等，用其生产的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高于成本的，该材料仍然应当按照成本计量；材料价格的下降表明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的，该材料应当按照可变现净值计量。 
　　第十七条 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应当以合同价格为基础计算。 
　　企业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的，超出部分的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应当以一般销售价格为基础计算。 
　　第十八条 企业通常应当按照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可以按照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与在同一地区生产和销售的产品系列相关、具有相同或类似最终用途或目的，且难以与其他项目分开计量的存货，可以合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第十九条 资产负债表日，企业应当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的，减记的金额应当予以恢复，并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内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第二十条 企业应当采用一次转销法或者五五摊销法对低值易耗品和包装物进行摊销，计入相关资产的成本或者当期损益。 
　　第二十一条 企业发生的存货毁损，应当将处置收入扣除账面价值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存货的账面价值是存货成本扣减累计跌价准备后的金额。 
　　存货盘亏造成的损失，应当计入当期损益。 

　　第四章 披露 

　　第二十二条 企业应当在附注中披露与存货有关的下列信息： 
　　（一）各类存货的期初和期末账面价值。 
　　（二）确定发出存货成本所采用的方法。 
　　（三）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依据，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当期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的金额，当期转回的存货跌价准备的金额，以及计提和转回的有关情况。 
　　（四）用于担保的存货账面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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